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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适用房是我国在房改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有政府推出的新型房产种类，是适应中低

收入家庭承受能力、具有保障性的商品住房。本文将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探讨经适房的推出对中低收入家

庭的效用，社会福利，并对相关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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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下半年开始，我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从此我国建立起由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三个不同层次的住房体系。经济适用房是为了照顾那些根据市场价格买不起房的中

低收入居民，以实现居者有其屋，增进社会福利。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则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市

场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分割，使真正的缺房的中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受到补贴，并且由于政府，开发商，消

费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则使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租现象普遍存在，以致社会福利遭到损害，社会

资源没达到最优配置。 

一、 通过微观效用理论分析对经适房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用模型分析经济适用房货币补贴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 

模型假设： 

（一）市场能够有效将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进行分割。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是Cobb-Douglas函数，α+β=1。 

    （三）无交易成本，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 

    （四）消费者的行为满足效用最大化假设。 

设：有n个消费者，其中有个高收入者，则低收入者为（1-）n个，X1，X2分别表示高收入者和低

收入者对房地产商品的消费量，Y1,Y2分别表示高，低收入者对其他商品消费的货币总量,p表示高，低

收入者房产商品的价格。W1,W2分别表示高、低收入的预算约束，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X,Y)=其中。政

府通过转移支付，从高收入者那里征税T，转移给低收入者。 

没有政府干预时： 

对于高收入者：Max: U(X,Y)= 

s.t.:PX1+Y1≦W1 

求解可得：X1= Y1=，对于低收入者，同理可求X2=  Y2=则社会对房产商品总需求量和其他商品总货币

量为：=+*（1-）n，=+*（1-）n存在政府干预时： 

对于高收入者：Max: U(X,Y)= 

s.t.:P1X1+Y1≦W1-T 

求解可得：X1= Y1= 

对于低收入者：Max: U(X,Y)= 

     s.t.:P1X2+Y2≦W1+T 

求解可得：X2=   Y2=则社会对住房商品需求量和其他商品的货币需求量:=+（1-）n，=（1-）n+n。 

通过对比上述的结果可知，对于高收入者税后房产产品消费量和用于其他产品的货币量都少于税

前，所以其福利损失，对于低收入者房产产品消费量和用于其他产品的货币量都多余税后，所以增进了

福利。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福利没有改变。通过损失高收入者的福利，来增进低收入者的福利，

虽然提高了社会公平但是不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并且货币补贴政策无形当中对推动普通商品房的市

场价格。 

二、通过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在此理论模型中，政府属于委托人，处于信息劣势方，开发商是代理人，是信息优势方。在这个过

 



程中，信息在政府和开发商之间是非对称的。政府无法观察到实际的建造成本和销售对象等。政府的目

标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增进社会福利，而开发商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

化。两者的目标不同，信息非对称造成了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模型假设： 

（一）政府对开发商只有两种：有效监管和监管缺位 

（二）开发商只有两种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开发和不按规定（存在虚报成本，销售对象不符合规定等现

象）。 

（三）不考虑税收。 

（四）开发商的建造成本与是否按照规定执行无关。 

设：在按照规定时，开发商，不按规定时，开发商的收益为 。成本为C1（包括 

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当监管有效时，对开发商不按规定开发的惩罚为C2，政府实行有效监管的概率

为，则监管缺位的概率为1-。 

分析过程：通过分析可得，在开发商按照规定执行时，无论政府监管是否有效开发商将获将获得

的利润，当开发商不按照规定执行时，在政府有效监管的条件下，开发商可以获得的利润，政府监缺位

时可得的利润。所以开发商在按照规定时的期望利润为,不按规定时期望利润为。如果想要开发商按照

规定建造经适房并将其销售给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则必须满足E1>E2,即,化简可得<。 

结论：通过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政府可以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值增大）或是加大对开发商不按规

定执行的惩罚，来规范开发商的行为，减少逆向选择（指高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和道德风险（指开

发商虚报成本，房屋质量标准，规格不符合规定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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